附件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40-38）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配合，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负责。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3月27日

	整改任务

概述
	《云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中第三十八个问题指出“化工园区认定工作应于2023年全部完成，但全省15个化工园区中还有10个未开展认定。”

整改目标：2025年底前完成第二批10个未认定化工园区的认定组织工作。

整改时限：2025年底。

整改措施：1.持续督导第二批10个化工园区认真对照建设标准加快建设进度，定期调度通报化工园区建设情况。2.省级部门按程序和要求完成第二批10个化工园区的认定组织工作。

	整改情况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严格按照该问题的整改方案要求推进落实整改工作，逐条落实整改措施。
一是定期调度通报化工园区建设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季度分别向各州（市）人民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通报化工园区季度建设进度情况及存在问题，要求各州（市）提高认识，落实问题整改要求，加快建设进度，并重点针对未完成建设的化工园区按照“一园一单”形式梳理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及时赴园区开展指导服务工作。
二是修订完善化工园区实施细则。落实2025年7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化工园区规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修订印发了《云南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实施细则》，并根据新修订的细则继续开展认定工作。
三是已完成化工园区认定组织工作。第二批10个化工园区认定组织工作已完成，9个园区通过省级组织的现场认定，1个园区认定未通过。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在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人民政府完成自查验收的基础上，2025年12月29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省级有关部门成立了验收组，完成了省级验收工作。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71-63518989（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石化化工处）
电子邮箱：ynsshc@126.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